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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生醫工程實驗 1 一 1 選 生物醫學材料 3 一 3

必 醫學工程概論(1)(2) 4 一 2 2 選 生物化學原理 3 一 3

必 臨床工程概論 1 一 1 選 生物感測器技術 3 一 3

必 學報討論 4
一

二
1 1 選 生醫材料分析方法(含實驗) 3 一 3

必 科技英文寫作(1)(2) 2 一 1 1 選 微機電實驗 1 一 1

選 微流體生物晶片技術 3 一 3

選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3 一 3

選 生醫高分子 3 一 3

選 醫療器材設計與開發實務 3 一 3

選 醫療微機電 3 一 3

選 醫療機械創造工學 3 一 3

選 醫療機械設計 3 一 3

選 醫療電子與控制 3 一 3

選 生物力學 3 一 3

選 聽力維護與噪音控制 3 一 3

選 機電工程原理 3 一 3

選 機電與力學分析方法(含實驗) 3 一 3

選 生醫電子學 3 一 3

選 醫學影像系統 3 一 3

選 醫學影像處理 3 一 3

選 生醫訊號分析 3 一 3

備

註

系所主任簽章：

長庚大學 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  必選修科目表     (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四、1.僅牙、醫學系畢業學生或研究所已修畢「臨床工程概論」者，可申請免修「臨床工程概論」。2.「醫學工程概論」及「生醫工程實

驗」研究所已修畢相關課程者得申請免選修。3.欲申請免修(1)及(2)相關課程，新生須依學校規定時程提出申請，經核可得免修(依本所

「課程免修申請辦法」辦理)，但總畢業學分仍須修足26學分。

共同必修

六、可列入畢業學分之科目以本校醫學院及工學院開設之研究所課程(不含碩士班及學碩合開課程)為原則。

專業領域-

生醫材料

與感測

專業領域-

醫療機電

與力學

一、畢業學分：26學分。

(1)必修12學分。

(2)選修8學分(單ㄧ專業領域選修至少兩門)。

(3)論文6學分(學位口試通過後給予)。

二、須達英文畢業門檻方可畢業：依據「長庚大學工學院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能力檢測實施方案」實施。

三、「學報討論」在學期間必修四學期共四學分，每學期一學分於當學期通過考核後給予。

五、外籍生必修課程之「學報討論」，可以選讀工學院博士班開設之「學報討論」(英語授課)替代。外籍生修習工學院內外系所英語授課專

業領域課程，可予以承認為畢業學分數，但以畢業學分(不含論文6學分及【學報討論】)之50%為上限。所修習之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，並

經課委會審查通過方得承認為畢業學分。本方案僅適用於經由外籍生管道入學之博士班外籍生。

專業領域-

生醫資訊

與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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